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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珠海湖边加油站增设 2 台加油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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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1）项目情况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珠海湖边加油站成立于 1990 年 09 月 29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4007341130391，负责人为黄鸿杰，加

油站主要负责人为欧锦萍，经营场所位于珠海市金湾区平沙镇长安路 139 号，为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珠海石油分公司下属加油站，商事

主体类型为分公司。目前该加油站主要从事汽油、柴油零售经营。湖边加油站占地面积 2496.3m²，设有 2个 30m³的汽油储罐，1个 30m³柴油储罐，

油罐总容积 90m³，依据《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GB 50156-2021）第 3.0.9 条加油站的等级划分规定，柴油罐容积折半计算后油罐总容积

为 75m³，属于三级加油站。该加油站于 2022 年 8 月 2 日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登记编号：粤珠危化经字〔2022〕JK0031 号），其有效期

至 2025 年 8 月 3 日。

现由于企业发展需要，湖边加油站在不增加建筑面积、建筑高度、建筑层数，不改变位置的基础上，在加油站原来便利店营业厅后新增设 2 台

加油机。

依据《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粤应急规〔2023〕2 号），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委托有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对本单位的安全设施竣工验收进行安全评价，提出安全设施竣工验收评价报告。安全设施竣工验收评价

报告的内容包括对扩建项目的安全设施是否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加油站及与之配套的安全设施是否符合国家有

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和安全设施竣工后运行状况和安全管理是否正常、安全、可靠。

（2）项目评价结论

综上所述，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珠海湖边加油站符合《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55 号，总局令第

79 号修改）、《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GB 50156-2021）等现行法律、法规要求。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珠海湖边加油站在安全管理及生产作业中采取了有关安全对策措施，建立了较为健全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及操

作规程，并在经营过程中得到了较好地落实，相关人员按要求参加培训并持证上岗，总平面布置、内外部的防火间距等安全条件和工艺技术、公用

工程、安全设施等安全生产条件符合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要求，满足安全生产条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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